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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4.平均家庭水電及其他燃料費支出占平均家庭所得總額比

單位：%

34.平均家庭水電及其他燃料費支
出占平均家庭所得總額比

說　　明：1.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調查」。
          2.公式：(每戶水費及垃圾清潔費+電費+氣體燃料費+其他燃料費)÷每戶所得總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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